
《宜昌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及《宜昌市新建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管协议（示范文本）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关于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意见》等有关规定，以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昌市统筹住房资金管理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宜府办函〔2025〕17号）要求，市住新局牵头对《市住建局 人行宜昌市分行 宜昌金融监管分局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印发〈宜昌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细则〉及〈宜昌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示范文本）的通知》（宜市住建文〔2023〕19）进行了修订，形成《宜昌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及《宜昌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示范文本）（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及《监管协议》）。

二、修订内容

（一）调整监管主体和职责

发文单位和监管主体调整为市住新局、人行宜昌市分行、宜昌金融监管分局、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负责全市预售资金管理，设立并管理监管账户、建设维护预售资金管理系统。
（二）调整监管银行确定方式
开发企业在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开设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的商业银行中选择一个监管银行及账户。
（三）优化预售资金归集使用

对房屋抵付欠款报属地住建部门备案，但尚未通过销售变现抵付欠款的，在预售资金归集、使用审核时视为已归集并已支付同等金额的施工企业工程款。将购房补贴在途金额、公积金贷款在途金额纳入归集额度统计。

（四）明确重点监管资金额度动态调整规则

根据信用分值排名、诚信分值、出现逾期交付和风险隐患等因素，设置重点监管资金下调或上浮5%-10%的比例。
（五）调整解除监管的条件
同一个施工许可的所有楼栋在完成不动产首次登记基础上，增加已按规定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且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交付日3个月后的要求。
（六）明确“新老划断”时限
2026年1月1日前获得施工许可证的项目按现行实施细则（宜市住建文〔2023〕19号）执行，2026年1月1日及以后按修订后的实施细则执行。

同步调整监管协议示范文本

  根据实施细则修订内容，同步调整了监管协议示范文本。开发企业与住建部门、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签订监管协议。
  


